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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须附加于女性特定疾病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

险合同”）。主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

均为本附加险合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

加险合同未尽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

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险合同约定的等待期后（续保不受此

限），经保险人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机构的专科医生明确诊断为首次罹患原发性乳腺癌（不包括原位

癌），并因该疾病进行乳房重建手术的，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同时

本附加险合同保险责任终止。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三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除需提供主险合同要求的证明材料外，还需

提供如下材料： 

（一）保险人指定或者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因原发性乳腺癌导致的乳房重建手术证明、入院证

明、出院小结、疾病诊断书； 

（二）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